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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维尔思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

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：2019 年 7 月 22 日 

诉讼受理日期：2019 年 8 月 13 日 

受理法院的名称：江苏省盐都区人民法院 

 

二、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

（一）（原告/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北京合康新能变频技术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叶进吾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贾俊峰、河北洋阳律师事务所 

 

 

（二）（被告/被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江苏维尔思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高翠芳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仇宏群、公司职工 

 

 

（三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： 

    2017 年 7 月至 9 月，原告与被告签订两份销售合同，该合同约定原告向被

告提供高压变频调速系统，被告向原告支付总货款 130 万元。合同签订后，原告



公告编号：2020-036 

按照约定履行了交货、调试等义务，但被告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付款，截止 2019

年 6 月，被告尚欠原告货款 53.4 万元。 

 

（四）诉讼的请求及依据： 

1. 请求判决被告江苏维尔思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货款 53.4 万元 

2. 请求判决被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 1.5 倍支付自 2017 年 10 月 31

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的逾期付款损失。 

3. 请求判决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。 

 

三、判决情况（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） 

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收到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在 2020 年 6 月 10 日作出的

执行裁定书（2020）苏 0903 执 134 号，判决结果如下： 

封查、扣押、冻结、扣划、扣留、提取被执行人江苏维尔思环境工程股份有

限公司所有价值人民币 70 万元的财产（含银行存款、债权、股权、基金份额等）。

冻结银行存款的期限为一年，查封、扣押动产的期限为两年，查封不动产、冻结

其他财产权的期限为三年。 

针对本案诉讼结果，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： 

    积极与原告沟通协调，尽快解决该诉讼事项。 

 

四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

（一）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    本次诉讼，公司部分房产被法院查封，对公司经营造成一定影响，公司积极

协调该事项，争取早日解封被法院查封的房产。 

 

（二）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诉讼，对财务的资金造成一定的还款压力，公司积极筹备资金，尽快解

决该诉讼事项。 

 

五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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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无其他应说明事项。 

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民事起诉状》 

《民事调解书（2019）苏 0903 民初 4575 号》 

《执行裁定书（2020）苏 0903 执 134 号》 

 

 

江苏维尔思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0 年 7 月 1 日  


